办理学位证、毕业证复印件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现工作单位
	
	工作地址
	

	毕业院系
	
	专业
	
	学号
	
	所负责的辅导员
	

	学位证、毕业证委托学校保管事由
	
	欠交学费总金额
	
	未还清的国家助学贷款总金额
	

	申请
理由
	  本人签名：
（附毕业生就业派遣单位出具的有关领取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的公函）             年    月    日                                 

	院系

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审核人出具的公函单位是否为该生毕业就业的派遣单位）                      年    月    日

	财务处

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欠交学杂费的毕业生将公函及院系证明报送财务及国资管理处签署意见）            年    月    日

	学生处或研究生院管理处
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未清还国家助学贷款意见）                                                    年    月    日

	附注
	1 欠交学杂费的毕业生将公函及院系证明报送财务及国资管理处签署意见。

2 未清还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将公函及院系证明报送学生处、研究生院管理处签署意见。

3 毕业生凭此表到所在院系领取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

4 详细的说明请看背面。


根据中山大学文件（中大财务[2004]17号）关于毕业生欠费及未还清助学贷款期间毕业证学位证处理事宜的通知的规定，毕业生欠交学杂费及未还清国家助学贷款期间，其毕业证、学位证由所在院系负责保管。未清还欠费及助学贷款以前，任何人不得借出毕业证、学位证。确需我校提供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的，须提供相关资料并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提供毕业生就业派遣单位出具的有关索取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的公函。

（二）院系证明此公函单位是否为该生毕业就业的派遣单位。欠交学杂费的毕业生将公函及院系证明报送财务及国资管理处签署意见；未清还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将公函及院系证明报送学生处、研究生院管理处签署意见。

（三）凭用人单位公函及上述相关部门负责人批复的意见到所在院系领取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

（四）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必须加盖学籍管理主管部门印章。学籍管理主管部门经办人员须在两证复印件上注明“仅供××单位（派遣单位）使用”字样，并在字样上加盖公章。

办公地点：

1、财务处办理地点：

南校区校园卡服务部：488栋研究生宿舍一楼校园卡服务部（84113838）；

东校区校园卡服务部：惠佳超市楼下；

注：校园卡服务部周四下午不办理此项业务。

2、学生处办公地点：

助学贷款科：东校区行政楼A109室（39332019）；

南北校区事务科：南校区研究生院105室（84111132）。

